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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或“受托管理人”）编制本

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对外公布的《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等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等

文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广发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广发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他任何用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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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受托管理公司债券摘要 

截至 2018 年末，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光电气”、“发

行人”或“公司”）发行的由广发证券担任受托管理人公开发行尚未到期的公司

债券包括：18 智光 01 和 18 智光 02，债券具体情况见下表： 

 18 智光 01 18 智光 02 

债券名称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 2018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 2018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核准文件和核准规

模 
2017 年 10 月 13 日，经中国证监会签发的证监许可[2017]1818 号文

核准，公司获准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不超过 10 亿元的公司债券 
票面金额及发行价

格 
本次债券票面金额为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债券期限 5（2+2+1） 4（2+2） 

发行规模（万元） 50,000 10,000 

债券利率 6.30% 6.80%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

方式 

本期公司债券按年付息、不计复利、到期一次还本。即利息每年支

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

不另计利息，本金自本金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起息日 2018 年 8 月 24 日 2018 年 12 月 18 日 

付息日 

2019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8 月 24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若债券持有人在第 2 年末行使回

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

付息日为 2019 年至 2020 年每年

的 8 月 24 日；如投资者在第 4 年

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

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9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8 月 24 日（如遇

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

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

息） 

2019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12 月

18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若债券持有人在第 2 年末行使回

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

付息日为 2019 年至 2020 年每年

的 12 月 18 日（如遇法定及政府

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

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担保方式 
由广东省融资再担保有限公司提

供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无担保 

发行时主体信用等

级、债券信用等级 
AA、AAA AA、AA 

跟踪评级情况 2019 年 6 月 24 日，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对发行



人出具了《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发行的 18 智光 01 与 18
智光 02 跟踪评级报告》【新世纪跟踪（2019）100346】，根据该报

告，发行人信用等级维持为 AA，评级展望稳定，18 智光 01 债项评

级维持为 AAA，18 智光 02 债项评级维持为 AA。 



第二节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根据发行人与受托管理人签署的《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7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受托管理协议之补充协议》、《广州智光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受托管理协

议之补充协议》，广发证券担任“18 智光 01”和“18 智光 02”的债券受托管理

人。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

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转让规则》（以下简称挂牌转让规则）

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受托管理协议》的

约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及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

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

益。 
  



第三节  发行人 2018 年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 2018 年度经营情况 

2018 年，公司坚持围绕成为“国内大型综合能源技术与服务提供商”的发展

战略目标，公司整体经营稳健发展，在业务规模、市场开拓方面取得进展，营业

收入有较大规模增长，本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270,289.36万元，同比增长 47.59%，  

发行人 2017 年度及 2018 年度各业务板块的收入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业务板块 
2018 年 2017 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收

入比重 
金额 

占营业收

入比重 

电气设备 173,153.98 64.06% 109,194.03 59.63% 58.57% 

综合能源服务 97,135.38 35.94% 73,937.69 40.37% 31.37% 

营业收入合计 270,289.36 100% 183,131.72 100% 47.59% 

二、发行人 2018 年度财务情况 

根据发行人 2018 年度审计报告，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同比增减（%） 

资产总计 525,552.13 420,780.24 24.90% 

负债总计 219,848.89 118,753.38 85.13% 

少数股东权益 25,033.82 24,810.35 0.9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80,669.43 277,216.51 1.25%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同比增减（%） 

营业收入 270,289.36 183,131.72 47.59% 

营业利润 12,645.40 19,441.22 -34.96% 

利润总额 10,568.13 19,366.87 -45.4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892.27 12,514.21 -36.93% 

3、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同比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510.66 -9,456.71 95.7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977.31 12,452.65 -477.2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7,500.69 24,822.33 171.9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值 2,012.72 27,818.26 -92.76% 

2018 年，公司负债总额较 2017 年增加 85.13%，主要系 2018 年公司发行了

18 智光 01、18 智光 02 共计 6 亿元公司债券所致。 

2018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70,289.36 万元，同比增长 47.59%，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892.27 万元，同比下降 36.93%。本年度出现了增收不

增利情况的主要原因系：一方面由于公司业务发展及加大研发投入，本期费用同

比有较大幅度增长；另一方面，针对收款风险较大的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公

司出于谨慎性考虑，本年度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增加。 

2018 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出为 18,510.66 万元，主要原因

是本期采购货款支付增加所致；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出为

46,977.31 万元，主要原因是公司购买理财产品增加和全资子公司广州智光储能

科技有限公司对上海精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增加所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较上年同期增长 171.94%，主要原因是 2018 年公司发行公司债券所致。 
  



第四节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18 智光 01（第一期）募集资金情况 

（一）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发行人经证监会证监许可[2017]1818 号文核准，于 2018 年 8 月 24 日公开发

行人民币 5 亿元公司债券。本期公司债券扣除发行费用之后的净募集资金 49,870

万元已于 2018 年 8 月 27 日汇入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根据发行人于 2018 年 8 月 20 日公开披露的《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 2018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智光电气对本期

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具体如下：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拟使用不超过 4.2亿元补充流动资金，

0.8 亿元偿还金融机构借款。 

（二）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本期 0.8 亿元募集资金已用于划拨还贷，其

余 4.2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0.54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经审批划转至一般户用于购

买理财产品，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9 年 4 月赎回，赎回后已按募集说明书约定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其余募集资金经审批划转至一般户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

金产生利息留存于募集资金账户内尚未使用。 

受托管理人已按月邮件提醒发行人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的用途及相关

法律法规要求合法使用募集资金，同时督促发行人若出现未按要求使用募集资金

的情况，需及时整改。 

 

二、18 智光 02（第二期）募集资金情况 

（一）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发行人经证监会证监许可[2017]1818 号文核准，于 2018 年 12 月 18 日公开

发行人民币 1 亿元公司债券。本期公司债券扣除发行费用之后的净募集资金

9,902 万元已于 2018 年 12 月 18 日汇入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根据发行人于 2018 年 12 月 14 日公开披露的《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智光电气对本

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具体如下：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拟使用不超过 0.5亿元补充流动资金，

0.5 亿元偿还金融机构借款。 

（二）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本期 0.5 亿元募集资金已用于划拨还贷，其

余 0.5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已经审批划拨一般户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产

生利息留存于募集资金账户尚未使用。 

受托管理人已按月邮件提醒发行人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的用途及相关

法律法规要求合法使用募集资金，同时督促发行人若出现未按要求使用募集资金

的情况，需及时整改。 
  



第五节  公司债券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

保障措施 

一、18 智光 01（第一期）增信机制 

广东省融资再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再担保”）为 18 智光 01 债券

的本息兑付提供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人资信良好，具有

良好的担保能力，保证人基本情况、财务指标如下。 

（一）基本情况简介 

名称：广东省融资再担保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祖前 

成立日期：2009 年 2 月 17 日 

注册资本：601,000 万元 

注册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 481 号粤财大厦 12 楼 

经营范围：开展再担保业务；办理债券发行担保业务；为企业及个人提供贷

款担保、信用证担保等融资性担保，兼营诉讼保全担保、履约担保业务，与担保

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 

广东再担保是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十一届 18 次常务会议纪要和广东省人民

政府《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的意见》（粤府[2008]104 号）文件，由广

东粤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代表广东省人民政府出资成立的省级担保机构。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广东粤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广东再担保公司

100%股权。广东省人民政府持有广东粤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00%股权。因此，

广东再担保的控股股东为广东粤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广东省人民

政府。广东再担保主要从事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担保及再担保业务、投资及资本

运作以及与信用担保有关的中介服务、企业财务顾问、咨询服务等。 

广东再担保现持有广东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业务范围包括开展再担保业务、办理债券发行担

保业务等。 

（二）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州分所出具的致同审字（2019）



第 440FB5044 号审计报告，广东再担保经审计的 2018 年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

标如下：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万元） 649,059.55 

所有者权益合计（万元） 716,478.44 

资产总计（万元） 842,468.55 

营业收入（万元） 40,369.05 

净利润（万元） 15,870.34 

资产负债率 14.95% 

净资产收益率 2.20% 

流动比率（倍） 5.61 

速动比率（倍） 5.61 

财务指标计算公式： 

（1）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2）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期末净资产平均余额 

（3）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4）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三）资信状况 

广东再担保资金实力雄厚、资信状况良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及其他相关法规对担保人资格的要求。 

（四）累计对外担保余额及占净资产的比例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广东再担保累计担保余额为 5,473,583.00 万元，

占其 2018 年 12 月 31 日合并报表净资产的比例为 843.31%。 

（五）偿债能力分析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广东再担保的资产负债率为 14.95%，流动比率和

速动比率分别为 5.61 和 5.61，短期和长期偿债能力较强。2018 年度，广东再担

保实现营业收入 40.369.05 万元，净利润 15,870.34 万元，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余额为 388,596.47 万元，现金较为充沛。综上所述，广东再担保资产负债结构合

理、现金流量充裕，盈利能力较强，偿债能力有充分的保障。 

二、18 智光 02（第二期）增信机制 



18 智光 02 为无担保债券。 

报告期内，公司 18 智光 01、18 智光 02 债券偿债计划和偿债保障措施没有

发生变化。 
  



第六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第七节  本期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公司 18 智光 01、18 智光 02 债券均未达到首期付

息时间，未发生本息偿付。 
  



第八节  本期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18 智光 01 于 2018 年 8 月 24 日发行。2018 年 6 月 11 日，经上海新世纪资

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18 智光 01 债券

的信用等级为 AAA。 

18 智光 02 于 2018 年 12 月 18 日发行。2018 年 12 月 13 日，经上海新世纪

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18 智光 02 债

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2019 年 6 月 24 日，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对发行人出具了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发行的 18 智光 01 与 18 智光 02 跟踪评级报

告》【新世纪跟踪（2019）100346】，根据该报告，发行人信用等级维持为 AA，

评级展望稳定，18 智光 01 债项评级维持为 AAA，18 智光 02 债项评级维持为

AA。 

  



第九节  发行人在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

他义务的执行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17 年 4 月 20 日第四届董事会三十一次会议和 2017 年 5 月 12

日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对保障措施进行审议并作出决议，承诺在出现预

计不能按期偿付公司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公司债券本息时，将采取包

括但限于如下措施： 

（1）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2）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3）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4）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第十节  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的情况 

报告期内，智光电气分别因发行 18 智光 01、18 智光 02 导致 2018 年度累计

新增借款超过 2017 年末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20%。发行人及受托管

理人已就上述事项公告了《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及《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临时受托管理事务

报告》。 

报告期内，除上述事项外，发行人未出现《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

则》第十一条所列示的其他重大事项。 
  






